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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ookmark: _Toc403491566]、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强化集团对下属各级子公司、控股企业及托管企业在开发销售与持有运营两类核心物业业务的销售环节、运营管理及内部控制的监督与管理，防范资产流失，提升运营效益，保障资产安全完整，现拟对建科集团及下属企业部分销售与出租物业的经营合规性进行专项审计。
0. 、审计期间
2024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0. 、服务内容及要求
本次对以下两类物业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合规性专项审计：
1.销售类物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开发建设并用于对外销售的住宅、办公、商业物业及产业园区，审计聚焦销售环节，涵盖销售决策及方案、销售定价、销售风险管控、代理销售机构招标、营销推广、销售折扣及特殊优惠等全流程合规性。
2.出租类物业：集团及下属企业持有并用于对外出租的住宅物业、商业物业、办公物业、产业园区（含自有产权、租赁使用权资产、受托管理的资产出租项目），从集团监管视角覆盖出租全流程及下属企业履职情况，重点审查出租审批与决策、出租合同及承租方管理、租金收缴与财务管理、资产维护与风险管控、下属企业履职与集团管控执行等内容。
此外，还须对全民营销及渠道激励费用的合规性开展审计，并对以往审计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
审计服务过程中，中标单位需按要求定期提交审计工作进度说明，及时向招标人反馈审计发现的问题，配合招标人做好问题线索的核查跟进工作，严格遵守招标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对审计过程中接触的所有涉密、敏感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0.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服务应满足招标人的实际工作要求。
0. 、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审计费用与实际服务的企业进行结算，由最终服务对象承担。最终服务企业户数以实际可开展销售与出租物业经营合规性专项审计服务企业户数为准。最终服务对象与中标人双方签署《销售与出租物业经营合规性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另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最终服务对象向中标人支付《销售与出租物业经营合规性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另册）总额的50%审计服务费用。中标人向招标人及最终服务对象提交审计报告终稿且收到合法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最终服务对象把本合同总额的50%审计服务费用支付给中标人。
2.付款方式：详见《销售与出租物业经营合规性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另册）。
0. [bookmark: _Toc143675313]、其他要求
详见《销售与出租物业经营合规性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另册）约定。


